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申請暨執行輔導督考原則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2 年 11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25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102）北市文化四字第 10230598700

號函訂定全文 9點；並自 102年 12月 15日起生效

壹、依據

    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以整合本市文化據點與

    社區活力，建構脈絡相連的文化生活圈，以提升市民文化參與、創造與分享文化資源，

    爰依據「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102年 9月 26日文源

    字第 10230267732號令修正），訂定本原則。

貳、計畫申請暨審核程序

    一、申請暨審查期程：依據文化部公告辦理。

    二、補助內容、補助對象暨資格條件及應備文件：依據文化部公告辦理。

    三、審查程序：分初審與複審兩階段，採競爭型與透明公開方式辦理。

        （一）初審：由本局邀集府內相關單位暨學者專家（外聘）組成「審查小組」，小

              組成員以 5至 9人為原則，針對本市政府及民間單位所提計畫辦理初審。初

              審前得視需要安排實地踏勘。

        （二）複審：本局於規定期程內，檢具通過初審之計畫送交文化部，由文化部複審

              。

        （三）初審委員如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六條規定情形者，應予迴避或

              解聘。

    四、初審審查基準：

        （一）總體思考與發展願景、目標管理、整體經費可行性、功能發展、創意研發與

              多元發展、永續經營能力、社區營造與公共性等。（百分之七十）。

        （二）前一年度提案單位執行成果（含執行率）、前一年度自我評量指標達成度、

              配合款籌措能力等。（百分之三十）。

參、輔導督考機制：

    一、本局得安排集專家、學者進行訪視，了解各案執行情形，並得依實際需要邀集各館

        舍召開相關會議。

    二、各館舍並應於指定日期內（依據文化部指示）填報本年度暨過往年度未執行完案件

        之最新執行進度，對於執行進度嚴重落後者，除不可抗力因素經文化部同意者外，

        該補助案將予以撤銷，已撥付未執行之補助款應悉數繳回。

    三、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



        ，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

肆、輔導管控作法

    一、對於進度落後或需加強控管之計畫，本局將促請計畫受補助館舍分析落後原因、研

        提對策並限期改善。

    二、若有執行進度嚴重落後者，必要時安排計畫審查委員實地查訪，並以專案方式協助

        解決問題。

伍、經費撥付與結案

    一、各獲補助單位應按文化部規定，向本局辦理本計畫各核定補助案經費申請暨結案手

        續。

    二、各補助案須於經費執行完畢後，檢送各案成果報告書一式參份（含電子檔、驗收紀

        錄、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經本局同意之文件、經費結報明細表、相關照片及文宣

        等資料），並應按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

        事項、會計法、審計法、稅法、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提送原始憑

        證正本檢送本局，以利辦理核銷結案作業，並作為每次提案審核參據。

陸、補助款使用範圍暨注意事項

    一、補助款不得用於人事費、土地取得﹙含租賃﹚、建築物新（興）建費用、館藏文物

        購置及辦公室庶務性設備費用；文創商品研發製作經費請自行支應 50%以上。

    二、本計畫無國外旅費、獎勵金等預算科目，各補助計畫涉及國外、大陸等差旅費，獎

        金、獎品等經費，請於配合款（自籌款）支應。另文化深度之旅活動經費亦請自行

        支應。

    三、補助款應專款專用，如有挪用情事，將廢止其補助資格，並應繳回全部補助款。

    四、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現象，應自行籌措財源配合，不得要求追加補助數額。執行

        結果如有剩餘款或罰款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或按補助比例繳回。

    五、如補助經費所屬會計年度內未能完成預定計畫而必須延期時，須依相關規定向本局

        及文化部申請保留展延情事，並做為次一年度提案審核參據。

    六、各類維護更新、保養等庶務性、例行性費用，皆應由配合款支應。

    七、以本計畫補助款支應之演出團體費用，受邀演出團體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規定繳交營業稅。

    八、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九、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十、講師費、專家學者出席費如以補助款支付，應以行政院規定之講座鐘點費標準為上

        限。



    十一、其餘未列事項，各執行單位應訂定內部會計章則及會計制度及經費支用標準等規

          定，並依規定辦理。

柒、其它注意事項

    一、同一提案內容不得重覆向其他單位、政府機關（構）申請補助。若經查有資源重疊

        之實，該補助款將予撤銷，已撥付補助款應全數繳回。

    二、本計畫補助之各項紀錄作品（含照片、影像、紀錄片等）、劇本、文字紀錄、書籍

        及影音資料等著作權，應授權本局及文化部自由運用於相關成果展現及宣傳行銷等

        推廣活動，原創作單位不得對本局及文化部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各館舍各項活動應於相關文宣資料適當位置以本局及文化部部徵、圖案、文字或影

        音資訊等方式標示本局及文化部為指導單位，同時於記者會或與新聞媒體聯繫時加

        強宣導本局及文化部補助宗旨。

    四、受補助單位應依相關規定定期辦理建築物消防及公共安全檢查，並於辦理各項活動

        時依相關規定辦理公共意外險，以保障參與民眾之安全。

    五、館舍受本計畫停止補助之後續 3年營運成效，仍將做為文化部相關補助審查之參據

        。

    六、配合款項目，應具備相關支出證明，並妥為保管原始憑證以備查核。

    七、受補助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

        應負相關責任。

捌、本原則未盡規範事項，係依文化部本案相關作業要點及規定（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會計法、審計法、稅法、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

玖、附件

    一、附件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標準作業程序。

    二、附件二：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三、附件三：「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補助作業相關注意事項及執行督考機制。


